
金門縣政府決定書 109年度府訴決字第002號

訴願人　王OO

原行政處分機關　金門縣稅務局

代表人　翁自保（局長）

訴願人因有關申請政府資訊事件，不服原行政處分機關中華民國(下同)109年 3

月 20日金稅財字第1090002268號函所為之處分，提起訴願，本府決定如下：

主　　文

訴願駁回。

事    實

緣訴願人於 109年 3月 11日向原處分機關申請被繼承人王 OO之在金門地區所

有土地自民國五十九年至七十九年間之地價稅明細清單(即課稅土地地號)，原

處分機關於 109年 3月 20日函送王 OO之金門縣土地地價稅總歸戶冊影本 1頁，

包含所有權人姓名、住所、戶號、土地標示及地價等資料。上開處分書於109年 3

月 25日送達，訴願人不服，於109年 3月 31日提起訴願。茲摘敘兩造訴辯意旨

如次：

訴願人訴願意旨略謂：一、緣訴願人為查對家父王OO在軍管時期所有土地缴納

地價稅之課稅標的(即課稅土地地號)，於 109年 03月 11日向原處分機關申請

提供王OO民國五十九年至七十九年間地價稅徵收底冊所記載課稅土地明細清單

資料。並檢具:1.戶籍謄本。2.金門縣稅捐稽徵處服務到家多功能服務台受理查

詢、發證(授權)申請書(申請日期:95年 10月 30日)。3.申請政府資訊公開法確

認書(申請日期:95年 10月 31日)。4.原處分機關發給之民國六十八年至七十一

年地價稅征收底冊。5.民國七十二年至七十五年地價稅征收底冊。6.民國七十六

年至七十九年地價稅征收底冊。7.民國五十九年至七十九年地價稅征收底冊。8.

地價稅單等影本，作為納稅證據申請查對課稅資料。案經原處分機關以 109年

03月 20日金税財字第1090002268號函檢附「金門縣土地地價税總歸戶簿」影本，

僅列金寧鄉寧字OO(重測後東洲段OO地號)、金寧鄉寧字OO(重測後東洲段OO地

號)及金城鎮山字 OO(重測後東洲段 OO地號)等 3筆民國81年 10月 20日取得所

有權，非屬民國五十九年至七十九年間課徵地價稅標的土地，亦非訴願人所須

民國五十九年至七十九年間王OO缴納地價稅之課稅標的資料，原處分機關顯然

有故意隱匿事實之虞，訴願人實難甘服，依法提起本件訴願。二、依據金門縣税

捐稽徴處 95年 12月 11日稅財字第 0950007075號函復福建金門地方法院 95年

11月 23日金院樹民信95訴字第27、34號函附地價稅征收底冊資料，可確認被

繼承人王 OO在戰地政務施行期間曾繳納鉅額地價稅，又民國 95年間訴願人曾

向原處分機關查詢王 OO課稅土地資料，承辦人曾影印 2頁王 OO課稅土地資料，

並告知王 OO名下有多本課稅清冊，應足佐證納稅義務人王 OO在金門地區有許

多土地，因並未辦理財產移轉，所有權應不至憑空消失，原處分機關所提供之

「金門縣土地地價税總歸戶簿」影本，明顯有所遺漏，損及訴願人權利甚巨，實

有請原處分機關調閱「民國五十九年至七十九年間地價稅徵收底冊」,或地政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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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通報據以課稅之地籍資料，清查列出納稅義務人王OO課稅明細清單之必要，

俾保障訴願人等權利。三、綜上理由，懇請貴府訴願審議委員會秉公審查，命原

處分機關撤銷原行政處分，重新提供王OO所有民國五十九年至七十九年間繳納

地價稅土地明細清單，以維權利，至為德感云云。

原行政處分機關答辯意旨略謂：一、「地價稅按每一土地所有權人在每一直轄巿

或縣(巿)轄區內之地價總額計徵之。前項所稱地價總額，指每一土地所有權人

依法定程序辦理規定地價或重新規定地價，經核列歸戶冊之地價總額。」及「地

政機關應於舉辦規定地價或重新規定地價後，當期地價稅開徵二個月前，將總

歸戶冊編造完竣，送一份由稅捐稽徵機關據以編造稅冊辦理徵稅。」為土地稅法

第15條、平均地權條例施行細則第26條第1項所明定。二、卷查本案原處分機

關依土地稅法第 15條及平均地權條例施行細則第 26條第1項規定，提供訴願

人申請被繼承人王OO之在金門地區所有土地自民國五十九年至七十九年間之地

價稅明細清單(即課稅土地地號)依法有據，茲答辯理由說明如下：(一)訴願人

稱向原處分機關申請提供王 OO「民國五十九年至七十九年間地價稅徵收底冊所

記載課稅明細清單資料」，原處分機關於 109年 3月 20日依訴願人申請函檢送

被繼承人王OO在金門縣所有土地自民國五十九年至七十九年間之金門地價總歸

戶冊影本1頁，所登載之金寧鄉寧字OO地號、寧字OO地號、山字OO地號等三筆

土地為重測前土地，重測後土地地號為金寧鄉東洲段 OO地號、OO地號及 OO地

號，與訴願人所提供之金門縣地政局於 82年 7月 7日所核發3紙土地 (登記日

期:民國 81年 10月 20日) 所有權狀影本所登載之地號相符，原處分機關按照

地政機關提供之地價歸戶冊為核定課稅之依據並無違誤。(二)原處分機關於95

年 12月 11日稅財字第0950007075號函復福建金門地方法院95年 11月 23日金

院樹民信95訴字第27、34號函附地價稅徵收底冊資料與訴願人於109年 3月 11

日申請被繼承人王OO在金門地區所有土地自民國五十九年至七十九年間徵收地

價稅明細清單 (即課稅土地地號)資料完全一致，並無訴願人所稱被繼承人王

OO在戰地政務施行期間曾繳納鉅額地價稅。又訴願人自稱，民國95年曾向原處

分機關查詢王 OO課稅土地資料，承辦人曾影印 2頁王 OO課稅土地資料，經查

原處分機關內部並無此類清冊，且該清冊並無原處分機關出具證明時所加蓋之

印信。為查證其所提供清冊內 16筆之土地地號資料，原處分機關會請土地管轄

機關金門縣地政局提供上開土地所有權人異動索引資料，均非訴願人所稱被繼

承人王OO之土地。(三)原處分機關於95年 12月 11日稅財字第 0950007075號

函復福建金門地方法院 95年 11月 23日金院樹民信 95訴字第 27、34號函附地

價稅徵收底冊資料、76年地價稅稅單所示土地地號資料，核與訴願人申請王OO

課稅明細清單相符(相關事證如附原處分相關案卷證) ，另查訴願人稱王 OO

（被繼承人）名下多筆土地乙節，案經原處分機關會請土地管轄機關金門縣地

政局查證金城鎮4250地號等16筆土地所有權人異動索引資料佐證(相關事證如

附原處分相關案卷證)，並無訴願人所稱之情事。據前所述，原處分機關於 109

年 3 月 20 日金稅財字第 1090002268 號函依訴願人申請提供地價稅明細清單

(即課稅土地地號) 資料所為之處分，並無不當等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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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    由

訴願人於 109年 3月 11日向原處分機關申請被繼承人王 OO之在金門地區所有

土地自民國五十九年至七十九年間之地價稅明細清單(即課稅土地地號)，原處

分機關於 109年 3月 20日金稅財字第 1090002268號函送王OO之金門縣土地地

價稅總歸戶冊影本1頁，包含所有權人姓名、住所、戶號、土地標示及地價等資

料。訴願人不服，提起訴願，請求提供王OO所有民國五十九年至七十九年間繳

納地價稅土地明細清單並撤銷原行政處分。

一、請求提供王OO所有民國五十九年至七十九年間繳納地價稅土地明細清單部

分：

(一)按政府資訊公開法第 3條規定：「所稱政府資訊，係指政府機關於職權範

圍內作成或取得而存在於文書、圖畫、照片、磁碟、磁帶、光碟片、微縮片、積體電

路晶片等媒介物及其他得以讀、看、聽或以技術、輔助方法理解之任何紀錄內之

訊息。」政府機關僅得就已作成或取得現存之政府資訊，依資訊所在媒介物之型

態提供，換言之，政府機關所得提供之資訊為其作成時或取得時之「原始資料」。

又申請提供政府資訊，自應以機關存在之文書或紀錄為必要。申請提供之政府

資訊並不存在，原處分機關未為提供，並無違法可言。

（二）經查，訴願人王 OO於 109年 3月 11日向原處分機關申請被繼承人王 OO

之在金門地區所有土地自民國五十九年至七十九年間之地價稅明細清單(即課

稅土地地號)，原處分機關於 109年 3月 20日函送王OO之金門縣土地地價稅總

歸戶冊影本1頁，包含所有權人姓名、住所、戶號、土地標示及地價等資料所登

載之金寧鄉寧字OO地號、寧字OO地號、山字OO地號等三筆土地為重測前土地，

重測後土地地號為金寧鄉東洲段 OO地號、OO地號及 OO地號，與訴願人所提供

之金門縣地政局於 82年 7月 7日所核發 3紙土地 (登記日期:民國 81年 10月

20日) 所有權狀影本所登載之地號相符，依據金門縣稅捐稽徵處 95年 12月 11

日稅財字第 0950007075 號函復福建金門地方法院 95年 11月 23日金院樹民信

95訴字第27、34號函附地價稅徵收底冊資料亦相符合。訴願人訴稱重測前城字

第 4250等 16筆土地清冊，民國 95年間渠曾向原處分機關查詢王 OO課稅土地

資料，承辦人曾影印 2頁王 OO課稅土地資料，並告知王 OO名下有多本課稅清

冊，應足佐證納稅義務人王 OO在金門地區有許多土地，原處分機關所提供之

「金門縣土地地價稅總歸戶簿」影本，明顯有所遺漏，損及訴願人權利甚巨等語，

向本府請求提供王OO所有民國五十九年至七十九年間繳納地價稅土地明細清單，

其意乃依訴願法第2條第1項規定：「人民因中央或地方機關對其依法申請之案

件，於法定期間內應作為而不作為，認為損害其權利或利益者，亦得提起訴

願。」主張原行政處分機關怠為行政處分，向本府提起課以義務訴願。經查訴願

人 主 張 重 測 前 城 字 第

4250、4251、4252、4254、4266、4267、4272、4281、4284、4285、4285-1、4287-

1、4288-1、4289-1、4292-1、4293-1等 16筆土地係金門縣地政局保有之金門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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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城鎮代管無主土地清冊，並經原處分機關會請金門縣地政局提供土地登記簿

該 16筆土地均係 73年 3月 30日以無主土地代管期滿登記為國有，此有福建省

金門縣土地登記簿、金門縣地籍異動索引等附卷可稽。參照當時(44年 3月 19日

施行之)土地法第172條段規定，地價稅向所有權人征收之，其設有典權之土地，

由典權人繳納。系爭重測前城字第4250等 16筆土地73年 3月 30日前為無主土

地，王OO本非所有權人、亦非典權人，當無王OO繳納地價稅相關資料，益徵原

處分機關提供之資料並無遺漏情事。又申請提供政府資訊，以機關存在之文書

或紀錄為必要、並以其「原始資料」提供之；均已如前述。並參據臺北高等行政法

院107年訴字第 842 號判決中，訴願人向金門縣地政局請求提供王OO所有於

42年至44年金門縣土地總登記期間的土地登記簿、土地所有權登記申請書的行

政處分，經行政法院認定確查無王OO為金寧鄉寧字OO地號、寧字OO地號、山字

OO地號等三筆3 筆土地外於土地總登記期間登記為其他地號土地所有權人的證

據。是原處分機關依訴願人申請被繼承人王OO之在金門地區所有土地自民國五

十九年至七十九年間之地價稅明細清單(即課稅土地地號)，原處分機關於 109

年 3月 20日函送王 OO之金門縣土地地價稅總歸戶冊影本 1頁，揆諸首揭法令

規定及說明，原處分並無不合。

二、請求撤銷原處分部分：

按訴願法第1條第1項前段規定：「人民對於中央或地方機關之行政處分，認為

違法或不當，致損害其權利或利益者，得依本法提起訴願。……」本件訴願人請

求撤銷之標的即原處分機關 109年 3月 20日金稅財字第 1090002268 號函文係

依訴願人之申請，提供檔存之地價稅明細清單予訴願人，形式上並無損害訴願

人之權利或利益(主觀上縱使未滿足訴願人請求者，係理由一之課以義務訴願

有無理由之問題)，此部分訴願業欠缺權利保護必要，應予駁回。

三、綜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無理由，爰依訴願法第79條第1項規定，決定如主

文。

金門縣政府訴願審議委員會

主任委員　黃怡凱

 委員　翁正義

 委員　楊士擎

 委員  楊延壽
 委員　陳祥麟

 委員　陳素鶯

 委員　顏水坤

 委員  劉香蘭
 委員  顏郁芳

中 華 民 國 109 年 9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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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　長　　楊　鎮　浯

如不服本決定，得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2個月內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臺北

市士林區文林路725號）提起行政訴訟，並抄副本送本府。

中 華 民 國 109 年 9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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